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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合作开发怀柔区城中村棚改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与北

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合作开发北京市

怀柔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城中村项目”），项目总投

资预计约 139.59 亿元，开发周期约 4 年。  

2、该项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经与集团公司协商，公司拟与集团公司合作开发城中村项目，由

公司的托管公司北京城建兴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怀

公司”，集团公司持股 100%，由公司合并报表）的子公司北京城建兴

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胜公司”，兴怀公司持股 65%）

负责项目具体开发运作。公司与集团公司按照实际投入兴怀公司的资

金比例享有兴怀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。 

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139.59 亿元，开发周期约 4 年。 

集团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集团公司为北京市国有独资公司，持有公司股权 40.39%，注册

资本 108,197.3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陈代华，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

是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，承担各类型工业、能源、交通、

民用、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；房地产开发，商品房销售，机械施

工、设备安装；商品混凝土、钢木制品、建筑机械、设备制造及销售；

建筑机械设备及车辆租赁；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

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向境外派遣工程、生产及服务行业

所需的劳务人员（不含海员）等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城中村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22.22 公顷，其中包含国有土地约 9.75

公顷，集体土地约 112.47 公顷，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16.29 万平方米

（含回迁房建筑面积 43.41 万平方米）。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139.59 亿

元，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、住宅混合公建用地、其他类多功能用

地、行政办公用地、文化设施用地、医疗卫生用地、中学用地、小学

用地、托幼用地、体育用地、社会福利用地、公交场站设施用地、社

会停车场用地、环卫设施用地、供水用地、供燃气用地、公园绿地、

城市道路用地等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城中村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139.59 亿元，包括前期费用、

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、房屋征收补偿及相关税费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

费、其他费用、安置房建设成本、财务费用、利润、两税、审计费、



委托入市交易费，共十一部分。 

（二）根据城中村项目规模，拟分多期滚动实施，同时考虑到前

期工作准备情况及各项手续的审批时间，以及征收补偿安置工作难度，

预计项目整体开发周期约为 4 年。 

（三）在城中村项目开发建设达到融资贷款条件之前，项目开发

建设所需自有资金由双方协商向兴怀公司投入。 

（四）城中村项目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后，双方按照实际投入兴

怀公司的资金比例享有兴怀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近年来，公司深度挖掘首都资源优势，密切关注棚改政策，发挥

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棚改项目建设。此次公司与集团公司合作开发城中

村项目，进一步扩大棚改开发规模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

极影响，同时也有助于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展示良好公众形象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18 年 1 月 15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并同

意该项关联交易。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

了独立意见。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

议决议 

2、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16 日 


